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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修 订 版 ) 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 

 

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5 年 7 月 1 0 日 (星

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， 在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

举 行 。 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﹕  

 

会 议 议 程  

 

 拟 议 讨 论 时 间  

I . 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5 月 1 5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 

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/ 2 0 1 5 号 )  

 

 2 分 钟  

( 2 : 3 0–2 : 3 2 )   

II .   工 程 项 目 2 6 5 RS 号 连 接 新 界 西 北 及 新 界 东 北 之 单 车 径

— 伸 延 部 分 — 三 门 仔 段 及 太 和 休 息 处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6 / 2 0 1 5 号 )  

 

 3 0 分 钟  

( 2 : 3 2–3 : 0 2 )   

III .   “ 人 人 畅 道 通 行 ”计 划 为 大 埔 区 一 座 行 人 天 桥 加 建 无 障

碍 通 道 设 施 及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／ 粉 岭 绕 道 工 程 为 大

埔 区 五 座 行 人 天 桥 加 建 升 降 机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7 / 2 0 1 5 号 )  

 

 4 5 分 钟  

( 3 : 0 2–3 : 4 7 )  

IV. 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5 月 1 5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 

事 项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5 / 2 0 1 5 号 、 T T 3 1 / 2 0 1 5 号 及 T T 

3 2 / 2 0 1 5 号 )  

 6 0 分 钟  

( 3 : 4 7–4 : 4 7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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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 

交 通 改 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3 / 2 0 1 5 号 )  

 

 1 0 分 钟  

( 4 : 4 7–4 : 5 7 )  

VI.   大 埔 区 加 建 无 障 碍 信 道 设 施 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4 / 2 0 1 5 号 )  

 

 1 0 分 钟  

( 4 : 5 7–5 : 0 7 )  

VII . 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(一 )  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(二 )  跟 进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之 间  

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” 工 作 小 组  

(三 ) 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(四 )  西 贡 北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(五 )  2 0 1 5 至 2 0 1 6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工 作

小 组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5 : 0 7–5 : 2 7 )  

VIII . 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9 / 2 0 1 5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
 1 0 分 钟  

( 5 : 2 7–5 : 3 7 )  

 

IX.   其 他 事 项  

—  要 求 于 繁 忙 时 段 增 设 7 5 X 号 线 的 特 别 班 次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8 / 2 0 1 5 号 )  

—  要 求 运 输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安 排 车 辆 行 走 大 埔 墟 港 铁

站 与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3 0 / 2 0 1 5 号 )  

—  要 求 拓 宽 泰 亨 乡 中 心 围 路 口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3 3 / 2 0 1 5 号 )  

 

 1 5 分 钟  

( 5 : 3 7–5 : 5 2 )  

 

X. 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 1 分 钟  

( 5 : 5 2–5 : 5 3 )  

 

 委 员 如 在 收 到 有 关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的 文 件 后 ， 对 文 件 所 载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有

任 何 疑 问 ，请 最 少 在 会 议 举 行 前 两 天 通 知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，以 便 秘 书 处 准 备 所 需 资 料 。  

 

 请 携 带 所 有 讨 论 文 件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 


